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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1

2024 年，教育部公布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

备案结果显示，全国撤销专业点 5052 个，调整幅度为近

年之最 [1]。同时，教育部明确规定“高职专科原则上不

新增教育类（早期教育专业除外）和中医类专业点”[2]，

专科层次的“音乐教育”专业被明确纳入限制新增范畴。

叠加人口出生率下降——江苏省预测 2035 年基础教育学

龄人口比 2025 年减少约 386 万至 528 万 [3]——以及艺考改

革提高文化课门槛 [4]，职业院校的音乐教育、音乐表演

专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

与 专 业 裁 撤 相 伴 而 生 的 是 一 个 被 长 期 忽 视 的 群

体——职业院校音乐专任教师。他们曾以十余年的专业

训练获得钢琴、声乐等高度专用技能，如今却因专业停

招而“无课可上”，被学校要求转岗至行政、后勤、思

政辅导员等岗位。这一现象是经济下行、文科收缩与职

业教育“强技能、弱人文”导向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结

果。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专业动态调整的机制设计 [5][6] 或高

职教师职业倦怠的一般成因 [7][8]，对“专业裁撤中的教师

转岗”几乎无人触及。本文旨在回答：音乐教师转岗的

深层结构性原因是什么？如何超越简单的“安置”思维，

提供可行的制度支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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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政策与制度背景：专业裁撤的多重逻辑

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逻辑起点是“服务产业”。2025

年教育部发布的《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》中，文

化艺术大类仅新增“数字非遗设计与制作”等 4 个专业，

传统音乐教育、音乐表演专业无一新增 [9]，而装备制造、

电子信息等大类新增专业多达数十个。有学者指出，高

职院校专业设置“同质化严重、与产业链关联度低”[5]，

音乐类专业属于“与区域重点产业关联度低”的专业群，

在资源有限时成为最先被裁撤的对象。从产业结构适配

性看，第三产业相关专业已相对过剩 [5]。张等菊等学者运

用生命周期理论认为，高职院校专业经历筹备期、成长

期、波动期和衰退期 [10]，音乐类专业普遍已进入衰退期。

专科师范专业的政策性叫停进一步压缩了生存空间。

四川省明确规定“从 2012 年起，非师范类中等职业学校

不再设置学前教育专业”[11]。学前教育曾是音乐教师的

重要就业出口——幼儿园音乐教学。该政策切断了这一

出口，2026 年教育部进一步明确高职专科原则上不新增

教育类专业 [2]，使音乐教育专业的恢复几乎不可能。有

研究者指出，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“出口导向”决定了

专业存废 [12]，音乐教育专业是典型的“政策驱动型”裁

撤案例。

省级预警机制与专业退出制度化使问题更为凸显。

四川省将“布点多、毕业去向落实率低、市场需求饱和

的专业”列入省控专业名单 [13]，音乐教育、音乐表演显

然符合这一特征。四川省“十四五”以来已撤销 1597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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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在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深度调整的背景下，职业院校音乐教育、音乐表演类专业因生源萎缩、政策限制而大

面积停招或裁撤，大量音乐专任教师面临“无课可上、被迫转岗”的生存危机。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与文献研究，

系统呈现了音乐教师转岗的类型、规模与代价。研究发现，转岗问题植于“专用性人力资本—组织再分配—政策执

行落差”的三重结构：音乐技能的高度专用性使其在行政、后勤岗位上完全贬值；职业院校在专业收缩期将非核心

专业教师视为可调配劳动力而非资产；国家美育政策与地方院校“保理工、砍艺术”的刚性执行之间存在显著落差。

本文提出，应超越“转岗即安置”的粗放思路，建立过渡期教学支持、技能重塑与跨专业融合等制度安排，推动音

乐教师从“教音乐”转向“用音乐”，实现专业价值的创造性转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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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教育专业点 [13]。全国范围内，2011 至 2018 年高职院

校退出专业总数从 335 个增长到 898 个，增长超过 166%，

每年还有约 6000 个专业停招 [12]。音乐类专业是这一轮

“专业退出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政 策 执 行 的“最 后 一 公 里 ” 落 差 加 剧 了 转 岗 问

题。国家层面强调“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

作”[14]，但地方职业院校的美育课程对师资的需求远小

于专业课程，一个音乐专业停招后仅靠少量公共艺术课

无法消化原有教师团队。更深层的问题在于，职业院校

经费高度依赖生均拨款和专业建设专项，在“保理工、

砍艺术”的资源配置逻辑下，音乐专业成为首先被裁撤

的对象，教师去向成为“后置问题”。有研究指出，高

职院校专业调整更多是“自上而下由行政权力决定”[12]，

教师意愿很少被考虑。

三、转岗的现状与代价

职业院校音乐教师的转岗呈现三种主要类型。第

一类是转行政岗，被安排至教务处、学工处等，音乐

技能完全无法使用。有研究显示，初中富余教师分流后

26.73% 所教学科与原来不同 [15]，职业院校音乐教师的

转岗幅度更大——从教学岗转向行政后勤岗。第二类是

转后勤岗，极端案例中音乐教师被调至后勤管理处、保

卫处 [16]。第三类是转思政 / 辅导员岗，但思政课教师有

明确的学科背景要求，音乐教师面临“学科不对口”的

制度障碍。研究发现，首任思政课教师高相关学科占比

92.1%，而转岗思政课教师仅 68.6%[17]。

从规模看，全国高职院校每年停招专业约6000个 [12]，

按每个专业配备 6-8 名专任教师计算，每年涉及的专业

教师达 3.6 万至 4.8 万人，音乐类专业是其中重要组成部

分。从人口变动看，江苏省预测 2035 年小学教师将富余

12.24 万、初中教师富余 6.34 万 [3]，折射出师资需求的整

体压缩。音乐教师作为“非核心专业”教师，是师资压

缩中最脆弱的群体。

转岗的三维代价尤为突出。经济上，转岗后课时

费归零，绩效工资下降，有研究显示分流教师担心“职

称晋升受影响”“工资受影响”的比例分别达 20.75% 和

16.04%[15]。专业上，音乐技能属于高度专用性人力资本，

一旦脱离教学场景，其市场价值几乎归零 [12]。梁瑜倩等

学者运用付出 - 获得不平衡模型发现，付出 - 获得不平衡

比率与职业倦怠呈显著正相关 [7]，音乐教师转岗后的失

衡达到极致。心理上，转岗教师普遍经历“专业身份否

定”的冲击，身份认同水平显著低于首任教师 [17]。冯琬

斯指出教师专业发展面临“环境、价值、组织、管理”

四方面问题 [18]，转岗音乐教师在这四个维度上都面临发

展问题。

四、归因分析：三重结构的叠加效应

从专用性人力资本视角看，人力资本理论区分了一

般性与专用性人力资本 [19]。音乐教师的专业技能属于高

度专用性人力资本，一旦脱离音乐教学场景，其市场价

值几乎归零。职业院校将音乐教师转岗至行政、后勤岗

位，本质上是对其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彻底废弃。这与农

村中小学撤并后语数教师转岗音体美有本质区别，后者

仍属于教学岗位，而前者是“跨领域转岗”，专业壁垒极

高。有学者明确指出，“跨学科转岗因涉及不同领域的专

业壁垒，往往构成了教师转岗中最显著的障碍”[20]。音

乐教师经过十余年的专业训练，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长、

沉没成本高，当这些投资被制度性废弃时，损失不仅是

收入，更是自我认同。

从组织再分配视角看，职业院校在专业扩张期积累

了艺术类师资，但将其视为“非核心”资源。当生源收

缩、专业裁撤时，学校将音乐教师等视为可调配的富余

劳动力，纳入内部“劳动力池”，再分配至缺编的行政、

后勤岗位。这是一种“去技能化再分配”——学校通过

降低岗位技能要求来消化富余人员，代价是教师个人的

人力资本贬值 [12]。有学者对高职院校专业退出的案例

研究发现，专业退出决策“未经过二级学院专业建设委

员会、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等专业组织正式讨论表

决”[12]，决策权高度集中于行政管理者，教师几乎没有

表达空间。

从政策执行落差视角看，专业裁撤政策与教师安置

政策之间缺乏衔接。教育部规定了专业退出的条件，但

对退出后的教师安置没有任何制度安排。有学者发现，

“专业退出管理仅限于学校正式公函告知教育主管部门，

不需要说明退出的理由，不需要提供后续在校生的安置

措施”[12]。教师安置的“制度真空”，是音乐教师转岗问

题最直接的政策原因。同时，政策执行中的“变通”加

剧了该情况，部分院校在专业调整时“未充分考虑区域

产业特色与办学定位，存在随波逐流开设热门专业的现

象”[21]，当“热门专业”降温时，教师的命运就被抛入

不确定之中。

五、制度回应：从“安置”到“价值再造”

首先，建立过渡期与技能重塑机制。专业裁撤后设

置 1-2 年过渡期，教师可从事公共艺术课程教学、校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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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活动策划等工作，保留教学岗位身份和待遇。同时

推行“技能重塑 + 半薪进修”，资助教师攻读第二学士学

位（如心理健康教育、数字媒体技术、老年服务与管理

等），实现人力资本的再专用化。有学者强调，“教师应

保持学习的习惯，通过参加培训、阅读专业书籍、学习

新技术等方式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和科研能力”[8]。

其次，探索跨专业融合与价值转化。鼓励音乐教

师与旅游专业合作开发“文旅演艺策划”课程，与养

老专业合作开发“音乐照护”课程，与数字媒体专业

合作开发“数字音乐制作”课程。从“教音乐”转向

“用音乐”，使音乐技能嵌入其他专业的教学场景。国

际职业教育领域已有成熟经验 [21]。杨诗瑜指出，音乐

教师应“具备强大的学习意愿和能力，不断吸收新知

识、新技能”[22]。

再次，教师个体应主动“降维”但不要“归零”。考

取“音乐治疗师”“社会音乐指导员”等跨界认证，主动

承担校园文化职能，向外寻找“缝隙市场”——社区老

年大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企业工会文艺培训等。有研究

表明，通过“发挥教师所长，开发特色课程”等策略，

富余教师可以转化为学校的“财富”[23]。

最后，政策制定者应建立“专业裁撤—教师安置”

联动机制。专业裁撤前 6 个月上报安置预案，由省级教

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。设立“非核心专业教师转型专项

资金”，修改“生均拨款”算法将公共艺术课程修读人数

纳入拨款系数，同时建立转岗教师的心理支持体系 [8]。

结语

职业院校音乐教师的转岗境况，是经济下行、文科

收缩、职业教育“强技能、弱人文”导向下的缩影。本

文揭示的“专用性人力资本—组织再分配—政策执行落

差”三重结构，不仅适用于音乐教师，也适用于所有文

科类、艺术类教师。在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持续优化的进

程中，如何平衡“产业需求”与“人文传承”，如何在

“专业裁撤”中守住“教师尊严”，是必须共同面对的时

代命题。超越“转岗即安置”的粗放思维，建立制度化

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，不仅是对这一群体的公平回应，

更是职业教育人文底蕴得以存续的基本前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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